	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教職員兼職申請表       年  月  日

	單位：
	職稱：
	姓名：

	兼職情形
	單位
	職務
	起迄時間
	兼職酬勞

	
	
	
	自   年    月    日起
至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	1、     費(  支)

           元

2、    費(  支)

           元

	兼職請假時    間
	星期     自    時   分至　　 時   分

星期     自    時   分至　　 時   分
	附繳

文件
	

	目前兼

職情形
	1、

2、
	附繳

核准

文件
	1、

2、

	申請人核章

主管核章

教務處核章

	人事室                 核稿              批示

	說明：
1、 本校教職員在校外兼職須先陳報校長核准，並請依規定請假（公假、事假、休假或補休）。
2、 本校教職員兼課（職）時間每週不得逾六小時，其中辦公時間內不得逾四小時。
3、 奉　核後本表請擲送人事室登記。




